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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政办字〔2020〕13号

高青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印发《高青县病死畜禽和养殖废弃物无害

化处理工作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，经济开发区管委会，县政府有关

部门，有关单位：

《高青县病死动物和畜禽养殖废弃物无害化处理工作实施

方案》已经县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

高青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0年 4月 1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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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青县病死畜禽和养殖废弃物无害化处理

工作实施方案

为贯彻落实上级有关文件精神，加快建立我县病死畜禽无害

化处理和养殖废弃物综合利用长效机制，保障食品、公共卫生和

环境安全，促进畜牧业健康发展，结合我县实际，制定本实施方

案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按照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，坚持统筹规划与属地负责相

结合、政府监管与市场运作相结合、财政补助与保险联动相结合、

集中处理与自行处理相结合的原则，落实相关补助政策，到 2020

年 4月底，全县建成以生猪、奶牛、肉牛、家禽为重点，兼顾其

它畜禽，涵盖饲养、屠宰、经营、运输等各环节的病死畜禽无害

化处理长效机制，达到行政区域全覆盖、收集体系全覆盖和大型

规模养殖场全覆盖，实现病死畜禽及时处理、清洁环保、合理利

用的目标。同时将我县未建设污染防治配套设施、自行建设的配

套设施不合格的畜禽养殖场、养殖小区产生的养殖废弃物，集中

全量收集，实现无害化处理、资源化利用。

二、重点任务

（一）建设病死畜禽和养殖废弃物无害化处理体系。

1. 加强病死畜禽和废弃物专业无害化处理厂的建设与管

理。县农业农村局和畜牧渔业服务中心要对病死畜禽和废弃物专

业无害化处理厂在消毒通道、产品密闭存储、生产区和生活区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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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以及日常防疫等方面加强监管，督促指导企业严格按照标准建

设和运行管理，促进企业生产高效安全。（责任单位：县农业农

村局、县畜牧渔业服务中心）

2.建立健全病死畜禽收集体系。建设以镇办暂存，县级集中

收集处理的收集体系。县病死畜禽专业无害化处理厂根据县内养

殖分布情况建立相配套的统一标识的病死畜禽收集暂存点（具体

建设标准见鲁政办发〔2015〕41号附件 5），每镇办原则上至少

建设一处，辖区面积和养殖量较大的镇办应根据需要增加收集点

数量，收集暂存点选址由镇办负责。对行政执法机关、司法机关

在查处、审理相关案件时查扣的病害畜禽及其制品，在固定证据

后，需要依法销毁的，由县病死畜禽专业无害化处理厂负责受理

并做无害化处理。各暂存点和县病死畜禽专业无害化处理厂应建

立病死畜禽收集、登记、处理和产品去向等台账。县病死畜禽专

业无害化处理厂应定期向县政府报告病死畜禽的收集处理情况。

（责任单位：县农业农村局、县畜牧渔业服务中心、各镇办）

3.强化配置无害化处理设施。动物隔离场、畜禽定点屠宰场、

专业化活畜禽交易市场和存栏生猪 200头以上、牛 50头以上、

羊 200只以上、家禽 3000只以上、兔 300只以上的规模养殖场，

应依法建设配套无害化处理设施，处理工艺要符合鲁政办〔2015〕

41号附件 6标准。未建设无害化处理设施或设施不符合要求的，

必须与病死畜禽专业无害化处理厂签订处理协议。新建相关企业

必须同步规划和建设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设施。（责任单位：县

农业农村局、县畜牧渔业服务中心、各镇办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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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建设畜禽养殖废弃物综合利用和无害化处理体系。根据

《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》规定，未建设污染防治配套设施、

自行建设的配套设施不合格，或者未委托他人对畜禽养殖废弃物

进行综合利用和无害化处理的，畜禽养殖场、养殖小区不得投入

生产或者使用。未建设污染防治配套设施、自行建设的配套设施

不合格的畜禽养殖场、养殖小区，可与畜禽养殖废弃物综合利用

和无害化处理企业签订委托处理协议，由委托企业收集并做无害

化处理。（责任单位：县农业农村局、县畜牧渔业服务中心、市生

态环境局高青分局、各镇办）

（二）健全病死畜禽及养殖废弃物无害化处理监管体系。

1.落实监管责任。各镇办对辖区内病死畜禽及养殖废弃物集

中处理工作承担属地管理责任，县政府将此项工作列为乡村振兴

战略重要考核指标，并列入城乡环境大整治精细化管理大提升专

项行动通报事项。相关职能部门，要依法加强对畜禽饲养、屠宰、

经营、运输、养殖废弃物排放等各环节的监管。（责任单位：县

公安局、县农业农村局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、各镇办）

2.建立协调联动机制。各相关部门要制定病死畜禽申报送

交、核实登记、定点收集、集中处理、无害化处理补助及保险理

赔等相关工作制度，形成联动工作机制。各镇办要加强病死畜禽

无害化处理政策的宣传引导，提高养殖场户的政策知晓率。（责

任单位：县财政局、县农业农村局、县畜牧渔业服务中心、各镇

办）

3.构建信息监控平台。建立无害化处理监督与管理信息系

http://www.baidu.com/link?url=8_mUrgJKYIHP1TnuIDmP9NRJduAlTBh4dSzWqLbrbWTb7kLeBDt9bkKqiKilDB_0CzbT3iG9VZVc8GKBUW8rnyCBKdobTF39cKHqkdO3MvGTy8A5fv67D5sCAS_FySxXlZOCXHaw_lLn6QeTWa1oadEsnoiIkAArxUQ4cpPWPXodaK765LpFtuM7R7_k3YhG8x4arcOC7FNUsUUCOab_z2PnyfW8xJ0cz9Wlzju_0s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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统。实行县、镇、村三级监控，实现从暂存、收集、运输、处理

和产品流向全程可控、可追溯。（责任单位：县农业农村局、县

大数据局、县畜牧渔业服务中心）

4.建立健全监督举报机制。发挥农村基层组织作用，畅通监

督举报渠道，鼓励、保护群众和媒体对抛弃、收购、贩卖、屠宰、

加工病死畜禽等违法行为进行监督和举报。对威胁、报复举报人、

控告人的依法严厉惩处。（责任单位：县公安局、县农业农村局、

县市场监督管理局、各镇办）

（三）完善政策保障体系

1.建立完善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财政补助机制。按照“谁处

理、补给谁”的原则，统筹考虑畜禽养殖者、收集者、无害化处

理者等各方利益，建立科学合理的无害化处理补助机制。在养殖

环节，补助标准为每处理 1头病死猪给予 70元补助，其它畜禽

品种，每处理 30只蛋鸡（鸭或鹅）、60只肉鸡（鸭）、3只羊、

10只狐狸、30只水貂分别折算成 1头猪进行补助。每处理 1头

奶牛、1头肉牛分别折算成 10头猪、5头猪进行补助。在屠宰环

节，补助标准由病死畜禽专业无害化处理厂和屠宰企业协议折算

成生猪重量计算。（责任单位：县财政局、县农业农村局、各镇办）

2.推进无害化处理与畜禽保险联动政策。保险机构与无害化

处理单位合作，将保险勘察与病死畜禽定点收集、转运同步开展，

简化理赔流程，加快形成畜禽保险与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相结合

的工作机制。保险公司负责病死畜禽的勘验、保险理赔工作。在

接到养殖业主报告后，及时通知无害化处理厂收集病死畜禽，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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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县动物卫生监督机构通报勘验、理赔情况。要将病死畜禽无害

化处理作为保险理赔的前提条件，不能确认无害化处理的，保险

机构不予赔偿。（责任单位：各保险机构、无害化处理企业）

3.实行检疫许可和市场准入倒逼机制。根据《动物防疫法》

《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置规范》规定，养殖场户必须对病死畜禽进

行无害化处理，并由病死畜禽专业无害化处理机构出具无害化处

理凭证。动物卫生检疫部门检疫时，要查验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

数量和出栏数量的总数与初养数量是否一致，查验一致的，才能

出具检疫证明。（责任单位：县农业农村局）

4. 建立畜禽养殖废弃物无害化处理机制。大型规模养殖场

必须自行建设养殖废弃物处理设施并按国家标准实现养殖废弃

物 100%综合利用。中小型规模养殖场户由养殖废弃物集中处理

企业进行集中收集处理，县财政每年根据废弃物集中处理完成情

况给予养殖废弃物集中处理企业适当补贴。各镇办按照属地管

理、分级负责的原则对规模以下散养户的养殖废弃物无害化处理

工作进行监督管理。县畜牧渔业服务中心要按照“科学分类、一

场一策”的原则加强对畜禽养殖废弃物综合利用工作的技术指

导。市生态环境局高青分局加大执法巡查力度，对未经无害化处

理直接向环境排放畜禽养殖废弃物的畜禽养殖场、养殖小区，依

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

污染环境防治法》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罚。（责任单位：县财政局、

市生态环境局高青分局、县畜牧渔业服务中心）

三、工作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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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强化责任落实。各镇办对辖区内病死畜禽和养殖废弃

物集中处理工作负总责，要进一步细化工作措施，充分发挥骨干

防检员和环保网格员的作用，实行网格化管理，进一步落实落细

责任。各相关部门要认真履行职责，共同做好病死畜禽和养殖废

弃物无害化处理工作。

（二）严厉打击违法犯罪行为。要依法严厉打击抛弃、销售、

收购、贩卖、屠宰、加工病死畜禽以及未经无害化处理直接向环

境排放畜禽养殖废弃物等行为。县农业农村局负责畜禽养殖和屠

宰环节的监管。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食用畜禽及其产品进入批

发、零售市场或生产加工企业后的监管。市生态环境局高青分局

负责对规模养殖场、养殖小区的生态环保监管工作。强化沟通协

调，加大案件查处力度，始终保持高压态势，建立各执法主体间

的信息共享和联动机制，开展联合执法。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

法的衔接，对涉嫌构成犯罪、依法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，要及时

移送公安机关，公安机关应依法立案侦查。（责任单位：县公安

局、县农业农村局、市场监督管理局、市生态环境局高青分局、

各镇办）

（三）加强宣传引导。各镇办、各相关部门要加大对病死畜

禽无害化处理相关法律、法规的宣传力度，增强相关人员的法律

意识和责任意识，从源头做好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工作。要向广

大群众普及科学养殖和防疫知识，增强消费者的识别能力，宣传

病死畜禽及养殖废弃物无害化处理的重要性和病死畜禽产品的

危害性，引导全社会支持、关心、参与病死畜禽及养殖废弃物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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害化处理工作，营造良好社会氛围。（责任单位：县融媒体中心、

县农业农村局、县畜牧渔业服务中心、各镇办）

抄送：县委各部门，县人大、政协办公室，县监委，县法院，县检察院。

高青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年 4月 17日印发


